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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件为准！



德财教〔2019〕278号
　
德宏州财政局 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19年特殊教育送教上门公用经费的通知
芒市、梁河县、陇川县、瑞丽市财政局、教育体育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特殊教育送教上门公用经费的通知》（云财教〔2019〕350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现以2018-2019学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学生数为依据，现下达你们2019年特殊教育送教上门公用经费，专项用于残疾学生送教上门公用经费开支。此款列入2019年“1100245 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“205 教育支出”相关功能分类科目。为加强资金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实施范围和补助标准。未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就读，由特殊教育学校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，按照6000元/生.年的标准予以补助。
特殊教育学校负责送教上门残疾学生的校方责任保险投保资金1.92万元（每生每年5元）和网络建设费用7.61万元（每生每年20元）不再下达各地，由省财政厅下达至省教育厅，由省级统一支付。

各县市财政、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尽快下达资金，严格按照资金支付的规定，切实做好公用经费的支付管理工作，全部用于特殊教育公用经费开支，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管和管理，严禁虚列虚支、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，确保经费按规定用途使用，不得用于偿还债务等开支。

请严格按照《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云财预〔2018〕146号）有关要求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。请加强资金管理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2019年特殊教育送教上门公用经费分配表
 2.项目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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